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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本报记者仇健

妻子下毒杀死家暴丈夫
在徐某大女儿鄂漪萱

（

化名
）

童年的记
忆里

，

多少不堪回首的往事是父亲鄂少光
（

化名
）

带来的
：

她只有
12

岁
，

却多次遭到
父亲的强奸

。

2000

年
，

徐某忍无可忍向公
安机关报了案

，

鄂少光因此被判有期徒刑
10

年
。

为让孩子们远离伤痕累累的往事健
康成长

，

徐某带着
3

个子女从河南老家搬
到乐清市柳市镇重新生活

。

2009

年
，

鄂少光刑满释放
，

徐某以为
经过多年的教育感化

，

丈夫会重新做人
，

便让他到柳市团聚
。

谁知
，

她等来的不是
家庭团聚的温馨

，

而是丈夫的暴力和威
胁

。

多年来
，

鄂少光一直对妻女怀恨在心
，

他向徐某打听大女儿的下落
，

声称要进行
报复

。

徐某不肯告知
，

鄂少光就经常拳脚相
加

，

甚至扬言要强奸二女儿
、

杀光妻儿等
。

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让徐某近乎崩溃
，

她
的脑海中闪现了一个可怕的念头

———

杀死

鄂少光
。

于是
，

这个一向逆来顺受的妇女在
丈夫的食物中下了毒药

，

在二女儿
、

小儿子
的帮助下杀死了丈夫

。

亲友联名请求从轻处理
2009

年
5

月
8

日
，

徐某被刑事拘留
。

5

月
12

日
，

浙江井朗律师事务所收到鄂漪萱
的求助信

，

经报温州市瓯海区法律援助中
心许可后

，

该所律师陈文俊
、

李素丽
、

林孟
晓等

3

人为徐某提供法律援助
。

接案后
，

援助律师认为徐某虽然犯下
了杀人重罪

，

但这和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
有着密切联系

。

于是
，

援助律师前后
5

次会
见徐某

，

走访徐某在柳市务工的部分同乡
，

并向鄂漪萱了解被害人鄂少光生前的家庭
生活情况

。

同时
，

援助律师又找到鄂少光的母亲
张某

，

并走访了徐某所在村的村委会及鄂
少光的部分近亲属

。

援助律师最后向法庭
提交了鄂少光之前的刑事判决书

、

张某要
求宽大处理徐某母子的证明

、

徐某所在村
委会及鄂少光近亲属等

400

多名村民联名
请求宽大处理徐某的求情信等材料

，

为徐

某争取从轻判决
。

法援律师激辩争取从轻
开庭就在眼前

，

考虑到徐某存在心理障
碍可能不利案件的审理

，

援助律师多次通过
电子邮件向著名反家暴专家陈敏请教

，

在开
庭前期对其进行心理疏导

，

平缓其情绪
。

9

月
23

日
，

该案开庭审理
，

援助律师发
表

4

条辩护意见
，

请求法院对徐某从轻处
理

。

被害人鄂少光以令人发指的手段长期
虐待徐某及子女

，

存在重大过错
，

是本案发
生的重要原因

。

其次
，

徐某长期遭受家暴不
得已才

“

以暴制暴
”，

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
害程度较低

。

第三
，

徐某具有准自首情节
。

第四
，

徐某已得到被害人母亲及亲朋好友
的谅解

。

最后
，

援助律师还向法庭提交了相
关司法案例

。

10

月
19

日
，

乐清市人民法院判决徐某
犯故意杀人罪

，

判处有期徒刑
7

年
，

判处其
小儿子有期徒刑

3

年
、

缓刑
5

年
，

判处其二
女儿有期徒刑

2

年
、

缓刑
2

年
。

徐某服判
，

没有上诉
。

多年来
，

她和子女忍受丈夫精神和肉体上的暴力近乎崩溃
。

终于
，

她决定反抗
，

在丈夫的食物
中投下了毒药

。

就在她抱着必死的想法接受命运的残酷之时
，

法律援助向她伸出相助之手
，

父老
乡亲联名发出求情信

。

在绝望和痛苦的边缘
，

她感受到了一丝温暖
。

不堪子女受虐 弱妇毒死丈夫 陈信勇
（

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
授
） ：

本案是一起长期遭受家暴虐待者
以暴制暴的特殊杀人案件。法律援助
人员不仅尽职尽责，为受援人提供高
水平的法律服务，还为存在家庭暴力
痛苦经历的受援人进行心理疏导，体
现了高度负责的精神。法律援助人员
的高质量法律援助服务，既有助于受
援人权益的维护，也有利于受援人正
确认识自己的犯罪行为，进而有利于
改造自新。

唐国华
（

浙江省政协委员
、

省直律
师协会副会长

、

一级律师
） ：

法律援助律
师在本案中做了大量调查工作，还做了
大量的沟通协调等工作，通过向心理专
家请教，多次会见被告人，疏导其在长
期家庭暴力下产生的心理障碍和阴影。
同时，也应通过本案思考、关注、重视家
庭暴力酿成的家庭成员人格扭曲、家庭
破碎甚至导致犯罪等悲惨后果。建议政
府应尽快建立反家庭暴力的社会服务
机构，立法机关也应尽快出台反家庭暴
力的法律法规，以杜绝家庭暴力悲剧的
发生。

房屋未竣工验收
即行交房

天台业主起诉房产商获赔

■通讯员卢佳楠朱利明

本报讯天台的一对情侣小张与小王千辛万苦筹钱
买了房子

，

没想到房子却属于
“

半拉子房
”———

均未取得
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

。

自今年
8

月以来
，

天台法院
接连受理了

34

名业主起诉该房产商合同违约的案件
。

9

月
20

日
，

天台法院判决了第
34

起案件
，

意味着这批诉讼
得到了妥善解决

。

小张与小王均是
“

80

后
”，

2010

年
7

月
，

两人与位
于天台始丰新城的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房
屋买卖合同

，

约定购买商品房一套以及储藏室一间
，

房款为
56

万元
，

并约定房子在今年
1

月
28

日前交
付

。

两人支付了首付款
17

万元
，

余下的
39

万元则由
房产商负责办理银行按揭贷款

。

购房一事办妥后
，

小
张和小王对照交房时间将办婚宴和入住新房的时间
定在了今年

6

月
。

可随着交房日的临近
，

小王发现按揭手续一直
办不下来

，

她赶紧去询问房产商以及银行
，

两方均告
诉她

“

快了
，

马上就能办理
，

你放心
”。

但到了交房日
那天

，

按揭手续仍未办好
。

房产公司人员告诉小王
，

由于按揭贷款未办好
，

房屋暂时不能交付
，

除非把余
下的钱付清

。

到了
5

月初
，

小王的贷款按揭手续终于办妥
，

房屋也
于

5

月
9

日顺利交接
。

但已来不及装修
，

二人不得不推
迟了婚期

。

这时
，

有业主告诉小王
，

她买到的房屋还未取
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

，

属于不符合交付条件的
房屋

。

今年
8

月
，

小王连同其他
33

位有相似遭遇的业主将
房产公司起诉至天台法院

。

天台法院经审理后认为
，

房产公司将没有取得建设
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的房屋交付给业主

，

属于明显的
违约行为

，

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违约责任
。

对于像小
王这样的情况

，

由于双方均不能证明办理按揭手续为对
方的责任

，

房产公司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拒绝交付房
屋

。

但由于房产公司在今年
5

月底才取得了建设工程竣
工验收备案证明

，

小王只可以主张
20

多天的违约金
1200

多元
。

其他业主则获得了
1000

元至
8000

元不等的
赔偿

。

主审该案的张德宇法官表示
，

当前
，

由于银行紧缩银
根

，

房屋买受人在需要办理按揭贷款购房时要慎之又慎
，

多做一手打算
，

应当考虑银行无法及时放贷的因素
。

买
受人在交房时要注意验收房屋各种证件

，

免得买到
“

半
拉子房

”。

同时
，

房产商也应本着诚信的原则
，

及时办理
备案登记手续并交付符合交房条件的房屋

，

以免引发群
体性纠纷

。

■本报记者余春红通讯员南历

本报讯
“

龙摄影
”

是一家比较知
名的婚纱影楼

，

全国很多城市都有
。

嘉
兴有家影楼挂的招牌上也有

“

龍
”。

就
因为这块招牌

，

这家影楼招致了商标
侵权官司

。

昨天
，

此案在嘉兴市南湖区
法院开庭审理

。

起诉嘉兴丽致龙摄影有限公
司
（

以下简称“嘉兴丽致龙”
）

侵犯
商标专用权的是台湾人林某

。

林某
说

，

自己拥有
“

龍
DRAGON

’

S

”

和
“

龍龍
DRAGON

”

两个注册商标
。

这
两个商标属于商标第

42

类
，

即
“

摄
影

、

礼服
、

结婚礼服出租
、

服 装 设
计

”

等商品和服务
。

他依法享有这
两个商标在大陆地区的专有使用
权

。

嘉兴丽致龙摄影有限公司在当地
也小有名气

，

已经经营
10

年
。

该公司
门店的牌匾上写的是

“

龍
”

摄影
。

“

被告私自使用了我们的注册商
标

，

导致消费者认为被告提供的服务
为原告所为

，

与原告有一定的关系
，

故被告的侵权行为事实清楚
。 ”

林某

的律师说
，

考虑到侵权时间之长
，

加
上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相关
费用

，

诉请法庭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损
失

5

万元
。

嘉兴丽致龙答辩说
，

原告的注册
商标是文字加图案组合而成的

，

而被
告是在牌匾上使用了企业的简化名
称

，

从商标的结构和文字含义上看
，

都
不相同

，

也不相似
，

根本不可能对一般
公众产生误导

，

不构成商标侵权
，

因此
损失也无从谈起

。

但是原告律师反驳认为
，

如果被
告简化企业名称使用在招牌上

，

应该
简化为

“

丽致龙
”，

而不该简化为
“

龍
”。

“

被告的老板也是台湾人
，

他应该
知道

‘

龙摄影
’

在台湾和大陆都是相当
知名的

，

应该知道使用
‘

龙摄影
’

是侵
权的行为

。 ”

原告律师说
。

被告牌匾上的标识与原告的注册
商标是否近似

、

会不会误导消费者
，

这
是法庭上争议的焦点问题

。

对此
，

双方
各执一词

。

庭审结束后
，

双方表示愿意进行
调解

。

法庭宣布庭后另行安排调解
，

如
调解不成

，

将择日宣判
。

■《京华时报》梅天一肖岳

“

迎面正好碰上
，

太尴尬了
！ ”

19

日上午
10

点半
，

在北京浩沙健身星
城国际店

，

陶女士更衣后走入女浴
室时

，

浴室内走出两名男子
，

由于陶
女士未着衣物

，

场面非常尴尬
。

认为
妇女权益受损的陶女士与该店交涉
后

，

健身房称可赔偿现金
500

元
，

被
她拒绝

。

陶女士称
，

她当天到浩沙健身星城

国际店比较早
，

健身房上午
10

点开门
，

她是
10

点半到的
。“

当时没有什么人
，

我想先洗个澡再去健身
。 ”

女浴室位于
女更衣室的里面

，

只有女更衣室一个门
可以进入

，

所以想进入女浴室必须先经
过女更衣室

。“

当时我就傻了
，

他们俩也
傻了

！ ”

陶女士说
。

陶女士说
，

这次事件侵犯了她的妇
女权益

，

是对她的不尊重
，

使她产生心
理阴影

。

据陶女士介绍
，

这两名男子是维修
女浴室水管的工人

，

两人并不清楚健身

房已经开始营业
。“

为什么不贴出告示
呢

？

为什么不能在非营业时间维修
？ ”

陶
女士认为

，

健身房如果贴出告示或者在
非营业时间进行维修

，

就完全可以避免
这样尴尬的事情发生

。

陶女士说
，

事后健身房的一位经
理表示可以把陶女士的卡退掉

，

她表
达不满后

，

对方又称可以赔偿现金
500

元
。

20

日下午
4

点
，

记者致电浩沙健
身星城国际店

，

相关工作人员证实确有
此事

，

但尚未处理完
，

不便透露情况
。

“

龍
”

招牌招来商标侵权官司

裸女入浴室碰上俩男人
健身房赔付 500元遭拒

嘉兴丽致龙店面


